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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延续申办程序

已取得安全标志的产品，其安全标志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，且延续产品的标准、图纸、主要零（元）部件及重要原材料明细表等均无变更的，执行本程序。
延续安全标志申办程序流程图

[image: image1.wmf]初审

/

受理

合

格

终审

合

格

合

格

换发安全标志证书

/

准许继续使用安全标志

合

格

公告

终止

不合

格

不合

格

不合

格

延续检验

合

格

不合

格

申请

整改

整改

整改

整改

技术审查

现场评审

监督检查


2申请

持证人在其产品安全标志有效期届满前3～6个月，向安标国家中心提出申请，递交加盖公章的《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延续申请书》。申请应通过安标国家中心网站（www.aqbz.org）提交，在进行网上申请前，建议您认真阅读《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网上申办指南》（可从网址 www.aqbz.org/SBZN/wenjian/SBZN_WSSQ.doc下载）。
3初审与受理

安标国家中心对持证人递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合格的签订申办合同，予以受理并发出“受理通知书”，不合格的，发出“未受理通知书”。

4技术审查

审查产品执行或主要引用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有效性，合格的向申请人发出“延续产品技术文件备案明细”，不合格的通知申请人进行整改。

5现场评审

审核重点是申请人的主体资格、技术文件、检测检验设备、生产过程控制、主要零（元）部件及重要原材料的控制等。

6延续检验

延续检验采用抽样方式，重点检验产品的安全性能。
7终审、换发安全标志证书

安标国家中心在收到相关报告后，根据终审要求对延续产品进行审核，合格的，换发5年有效期的安全标志证书。

8监督检查
安标国家中心对取得安全标志的产品及其持证人进行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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